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进境粮食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
玉政函〔2017〕27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建立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69号）《进出境粮食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口储备粮检验检疫监督管理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5〕3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办法》（桂政办发〔2015〕132号）等法律法规文件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进境粮食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履行责任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市长责任制，强化县（市、区）长分级负责。各级政府对进境粮食质量安全负总责，进境粮食加工（储备）企业对进境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管控负主体责任，进境粮食收发货人及生产、加工、存放、运输企业应当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并实施粮食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和疫情防控体系，对进境粮食质量安全负责，诚实守信，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粮食、农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及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在各自职能范围内落实监督责任，保障质量安全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进境粮食检疫监管，督促辖区内加工（储备）企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并做好外来有害生物监测工作；市农委负责督促相关企业做好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配合做好有害生物监测工作；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针对市场流通中的进境粮食及其制品进行抽查监督监管；市发改委配合做好进境粮食配额管理；市粮食局做好储备企业相关资质管理、督促储备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市财政局按照业务需求情况负责做好进境粮食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经费的保障工作。
二、加强信息互通共享
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要根据口岸检验检疫、外来有害生物监测等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重要的进境粮食相关安全风险信息。市农委调查监测发现非法转基因、外来有害生物，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抽查监测发现质量安全问题，经追溯可能与进境粮食有关的，要及时向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通报。
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要根据有关部门要求，提供进境粮食备案加工（储备）企业名单；市粮食局要协助监督审核储备粮拍卖企业、流向企业是否具有检验检疫备案资质。
三、严格调运管理
进境粮食要严格按照《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要求，调往指定企业加工（储备），严禁调运至未经检验检疫机构备案的加工（储备）企业；进境粮食不得直接进入市场流通领域。
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市粮食局要对加工（储备）企业转运方式、运输路线及运输工具实施监管。进境储备粮在拍卖前，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市粮食局要对参与竞拍的加工企业进行资质审核，未获得进境储备粮加工检验检疫资质认可的企业，不得参与竞拍。
四、健全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进境粮食加工（储备）企业的管理，明确企业防疫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成立防疫领导小组，建立有效的防控制度，包括进境粮食安全质量管理制度、疫情防控制度、防止农业转基因生物扩散应急制度等，完善接卸、运输、入库、出库、仓储、加工、下脚料处理、疫情监测与防除等全过程的安全风险防控管理措施，并有效组织实施。
五、组织开展安全风险监测
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加工（储备）企业及粮食换装场所经营单位的检查，不定期到加工（储备）企业及其周边开展一次外来有害生物监测。如发现外来杂草等有害生物、农业转基因生物植株及进境粮食自生苗，应及时采取有效防除措施。
六、建立全流程溯源管理体系
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督促加工（储备）企业按照全过程管理的要求，建立从进境粮食审批、口岸进境申报、接卸、运输、入库、出库、仓储、加工、下脚料处理、疫情监测与防除等环节的台账制度，并如实、准确填报相应的台账记录，确保可追溯、可检查、可考核，把安全风险管控要求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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